
湘环许决〔2025〕568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湖南娄底民丰500千伏变电站改扩建工

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：

你单位（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88

号 ， 法 定 代 表 人 ： 唐 信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30100MA4PJH1L57）提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报

告书（辐射类）输变电工程行政许可申请，本厅已依法于 2025

年 11 月 14 日受理，于 11 月 28 日起开展技术评估，并已完

成受理公示和拟审批公示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公司提交的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书》及有关材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，我厅决定准予行

政许可。

二、湖南娄底民丰 500 千伏变电站改扩建工程（以下简

称“本工程”）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埠桥街



道新丰村。建设内容：

（一）将原有 2×750MVA 主变（#1、#2）更换为 2×

1000MVA 主变，#1 主变低压侧原 45Mvar 电抗器（干式空心）

拆除，更换为 1×60Mvar 低压电抗器（油浸式）。原 1×30Mvar

电容器组拆除并更换为 1×60Mvar 电容器组，拆除的电容器

组移至#2 主变低压侧。

（二）#2 主变低压侧新增 1×60Mvar 低压电抗器（油浸

式），利旧#1 主变低压侧拆除的 1×30Mvar 电容器组。

（三）拆除原有的#1 主变事故油池（位于#1 主变南侧，

有效容积 30m³）和#2 主变事故油池（位于#2 主变南侧，有

效容积 50m³），并在本期#1 主变东南侧空地新建 1 座事故

油池（有效容积 70m³），接入本期更换的#1、#2 主变和新

增的 2×60Mvar 低压电抗器（油浸式）。

根据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

对本工程的环评分析结论、专家评审意见及湖南省辐射环境

监督站技术评估意见（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关于<湖南娄

底民丰 500 千伏变电站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>技术评

估意见的报告》（湘辐评〔2025〕20 号）），建设单位在落实

报告书及专家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从

环境保护角度，我厅同意该工程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工程地

点、规模、性质建设。

三、在本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中，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

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：


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，文明施工。落实环评报

告书中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；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施工方

法，避免夜间施工；妥善处置工程弃土和建筑垃圾；施工中

产生的废水应收集处理，不外排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

护措施，确保工程建成后电磁环境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

（GB8702-2014）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本工程建成后，变电站厂界噪声应符合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，同时

变电站敏感目标处声环境质量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，防止噪

声扰民。

（四）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相关法规标准贮存、交

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收集、利用或处置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加强公众沟通和科

普宣传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，及时公开项目

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本工程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

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

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。

五、本工程竣工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



收。验收合格后，及时在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信息平台”填报验收相关信息。

六、请在收到批复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送至娄底市生态环境局，本工程由娄底市生态环境

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工作。

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

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5 年 12 月 27 日



附件

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：

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

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一款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由建设单位按

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三款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

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



抄送：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，娄底市生态环境局。




